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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位 註 冊 中 介 人 ：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及 相 關 事 宜

《 20 18年 稅 務 及 強 積 金 計 劃 法 例（ 關 於 年 金 保 費 及 強 積 金 自 願

性 供 款 的 稅 務 扣 除 ）（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已 於 20 19年 3月 20日 獲 立 法 會

通 過 ， 並 將 於 20 19年 4月 1日 生 效 。  

推 出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由 20 19年 4月 1日 起，強 積 金 計 劃 或 獲 強 積 金 豁 免 的 職 業 退 休 計

劃 1的 成 員，如 向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帳 戶 2存 入 供 款，便 合 資 格 享 有 稅 務

扣 除 優 惠 。 要 享 有 此 項 扣 稅 優 惠 ， 合 資 格 計 劃 成 員 必 須 自 行 選 擇 一 個

強 積 金 計 劃 並 開 立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帳 戶 ， 然 後 透 過 該 計 劃 的 強 積 金

受 託 人 把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存 入 該 帳 戶 內 。 只 有 存 入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帳 戶 的 供 款 ， 才 合 資 格 享 有 稅 務 扣 除 。  

1 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指憑藉《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強積金條例》）

第 5 條獲豁免，而不受《強積金條例》的條文所管限的職業退休計劃。
2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帳戶」指任何人士根據《強積金條例》第 11A 條在強積金計劃

中開立，用作存入可扣稅自願性供款 、持有成員由該等可扣稅自願性供款產生的權

益，以及持有從另一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帳戶轉移至該帳戶的權益的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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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鼓 勵 計 劃 成 員  為 退 休 生 活 作 額 外 儲 蓄，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與

強 制 性 供 款 一 樣 ， 須 遵 從 相 同 的 保 存 規 定 。 除 非 屬 法 例 訂 明 的 特 定 情

況 ， 否 則 計 劃 成 員 必 須 年 滿 6  5歲 ， 才 可 提 取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帳 戶 內的

累 算 權 益 。 

註 冊 中 介 人 應 作 好 準 備

大 部 分 強 積 金 計 劃  將 由 2 01 9 年 4 月 1日 起 推 出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帳 戶 。 註 冊 中 介 人 可 到 積 金 局 網 站 查 閱 最 新 資 料 ，瞭 解 各 強 積 金

受 託 人 就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提 供 的 服 務  。  

儘 管  計 劃 成 員 可 直 接  向 受 託  人 查 詢  詳 情  及 開  立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帳 戶 ， 他 們 亦 可  要 求  註 冊 中 介 人 提  供 有 關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的 

資料 和 意 見 。 至 為 重 要 的 是 ， 主 事 中 介 人 應 為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的 實 施

作 好 準 備 ， 並 確 保 其 附 屬 中 介 人 充 分 掌 握 與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有 關 的

知 識 ， 然 後 才 進 行 這 方 面 的 受 規 管 活 動 。 主 事 中 介 人 亦 要 確 保  公 司 內

部 已 訂 立 足 夠 、 適 當 和 最 新 的 管 控 措 施  和 程 序 ， 以  及 時 刻 遵 從  所 有 相

關 法 例 及 規 管 規 定 。 

操 守 事 宜 的 要 點

隨 着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即 將 推 出，預 料 會 有 更 多 計 劃 成 員 就  這

類 供 款 作 出 查 詢 及 徵 詢 意 見。計 劃 成 員 可  能 會 接 觸  或 諮 詢 註 冊 中 介 人，

以 瞭 解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的  詳 細 資 料，或 就 強 積 金 計 劃 徵 詢 投 資 意 見。

為 持 續 履 行  合 規 責 任  ， 附 屬 中 介 人 應 熟 悉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的 特 點 及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帳 戶 的 操 作  。 

一 般 而 言，附 屬  中 介 人 如 邀 請 或 誘 使 計 劃 成 員 開 立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帳 戶 及 作 出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 或 就 上 述 事 宜 向 計 劃 成 員 提 供

意 見，該 附 屬 中 介 人  即 被 視 為 進 行《 強 積 金 條 例 》下 的「 受 規 管 活 動 」。

註 冊 中 介 人 須 遵 守《 強 積 金 條 例 》第 3 4 ZL條 及 積 金 局 的《 註 冊 中 介 人

操 守 要 求 指 引 》 （ 《 操 守 指 引 》 ） 的 相 關 規 管 及 操 守 規 定 。  

我 們 藉 此 機 會 提 醒  所 有 註 冊 中 介 人，在 與 客 戶 處 理 有 關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的 事 宜 時  ， 須 注 意 以 下 要 點 及  採 取 最 佳 做 法 ： 

( 1 )  以 符 合 客 戶 的 最 佳 利 益 行 事 及 管 理 利 益 衝 突（《 操 守 指 引 》

第 I I I . 8及 I I I . 5 3段 ）— 註 冊 中 介 人 進 行 與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有 關 的 受 規 管 活 動 及 提 供 有 關 的 受 規 管 意 見 時 ， 其 行 事 須

符 合 客 戶 的 最 佳 利 益 。 註 冊 中 介 人 須 避 免 出 現 任 何 利 益 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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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 如 中 介 人 有 重 大 利 益 ， 以 致 產 生 實 際 或 潛 在 的 利 益 衝

突 ， 則 須 向 客 戶 披 露 該 項 衝 突 ， 並 採 取 一 切 合 理 步 驟 ， 確

保 客 戶 獲 公 平 對 待 。  

例 如，當 註 冊 中 介 人 銷 售 不 同 產 品 或 在 不 同 計 劃 下 進 行 銷

售 時，如 所 獲 得 的 利 益（ 無 論 是 金 錢 或 非 金 錢 形 式 ）會 因

產 品 或 計 劃 而 異 ， 此 情 況 亦 可 視 為 利 益 衝 突 。 具 體 而 言 ，

由 於 每 年 的 稅 務 扣 除 上 限（ $ 60 ,0 00）是 把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與 合 資 格 延 期 年 金 保 單 繳 付 的 保 費 合 併 計 算，如 註 冊 中

介 人 所 得 的 回 報 須 視 乎 所 銷 售 的 產 品 而 各 有 不 同，則 主 事

中 介 人 應 審 慎 檢 討 其 內 部 管 控 措 施 及 程 序，並（ 如 有 需 要 ）

作 出 適 當 安 排 ， 以 管 理 這 種 利 益 衝 突 。  

( 2 )  有 關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的 推 銷 活 動（《 操 守 指 引 》第 I I I . 6 0

段 ）— 我 們 過 去 曾 接 獲 計 劃 成 員  對 自 來 推銷電話 及電 話 推

銷 活 動  作 出 的 投 訴 。 為 審 慎 起 見 及 為 管 理 風  險，如計 劃

進 行 推 銷 活 動 （ 例 如 電 話 推 銷 活 動 及 巡 迴 展 覽  ），我們 提

醒 主 事 中 介 人 在 這 些 活 動  開 始 進 行 前 及 在 適 當 情 況下 為

附 屬 中 介 人 提 供 指 引 及 標 準 講 稿， 以 及 備 存 一 份 有 關電 話

推 銷 活 動 的 紀 錄 ，  以 作 監 察 用 途 。 

在 接 觸 現 有 客 戶 或 新 客 戶 進 行 交 叉 銷 售 時，註 冊 中 介 人 應

確 保 已 經 取 得 客 戶 的 正 式 同 意  ， 並 把 這 項 同 意 記 錄 在 案 ，

避 免 客 戶 的 個 人 資 料  遭 不 適 當 使 用。可 取 的 做 法 是  當 註 冊

中 介 人 所 接 觸 的 新 客 戶 或 準 客 戶 詢 問 註 冊 中 介 人 如 何 取

得 其 聯 絡 資 料  時，該 註 冊 中 介 人 應 能 向 客 戶 解 釋 其 聯 絡  資

料 的 來 源 。 

( 3 )  註 冊 中 介 人 或 其 委 聘 的 其 他 實 體 冒 充 他 人 — 積 金 局 過 去

曾 接 獲 投 訴，指 有 可 疑 人 士 冒 充 政 府 機 構 或 公 營 機 構 的 代

表（ 如 積 金 局 員 工 ）接 觸 計 劃 成 員。上 述 行 為 違 反 註 冊 中

介 人 行 事 須 誠 實、公 平、符 合 客 戶 的 最 佳 利 益 及 持 正 的 一

般 操 守 要 求。積 金 局 在 有 需 要 時 會 把 可 疑 的 刑 事 個 案 轉 介

相 關 執 法 機 構 跟 進 。  

( 4 )  有 能 力 進 行 受 規 管 活 動 及 就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提 供 意 見

（ 《 操 守 指 引 》 第 I I I . 1 2至 I I I . 1 4、 I I I . 3 7至 I I I . 3 9、 I I I . 4 3、

I I I . 4 5及 I I I . 4 6段 ） — 附 屬 中 介 人 只 可 就 其 勝 任 提 供 意 見 的

事 宜 提 供 意 見。在 推 銷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時，附 屬 中 介 人

應 熟 悉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的 特 點，以 及 開 立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帳 戶 和 向 該 帳 戶 作 出 供 款 的 程 序。附 屬 中 介 人 在 就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的 事 宜 向 客 戶 提 供 協 助 時，須 留 意 下 列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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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

( a )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帳 戶 的 保 存 規 定 與 強 制 性 供 款 的 保

存 規 定 相 同 （ 除 基 於 法 定 理 由 可 提 早 提 取 供 款 外 ， 計

劃 成 員 須 年 屆 65歲 才 可 提 取 供 款 ） ；  

( b )  每 個 課 稅 年 度 的 扣 稅 上 限 為 $6 0 , 00 0，這 是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和 合 資 格 延 期 年 金 保 費 合 計 可 享 有 的 最 高 扣 除

總 額 3； 及  

( c )  如 在 銷 售 及 提 供 意 見 的 過 程 中 同 時 涉 及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及 合 資 格 延 期 年 金 保 單 ， 須 以 準 確 、 公 平 及 不 偏

不 倚 的 方 式 陳 述 兩 種 產 品 的 分 別 （ 例 如 是 否 設 有 最 低

投 資 額 及 最 短 投 資 期 ） 。  

( 5 )  適 合 性 評 估（《 操 守 指 引 》第 I I I . 2 6 ( b )段 ）— 註 冊 中 介 人 就

有 關 向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帳 戶 作 出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的

款 額 的 決 定 向 特 定 客 戶 提 供 意 見 時 ， 須 進 行 適 合 性 評 估 ，

以 便 顧 及 客 戶 的 特 定 情 況 。  

( 6 )  不 可 要 求 或 允 許 客 戶 簽 署 未 填 妥 的 表 格 （《 操 守 指 引 》第

I I I . 3段 ） — 在 為 客 戶 開 立 新 的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帳 戶 時 ，

註 冊 中 介 人 不 可 要 求 或 允 許 客 戶 在 空 白 或 未 填 妥 的 表 格

上 簽 署。註 冊 中 介 人 必 須 確 保 已 在 須 由 客 戶 簽 署 的 任 何 表

格 上 填 妥 資 料，才 要 求 或 允 許 客 戶 簽 署 表 格；已 填 妥 的 表

格 如 有 任 何 更 改，必 須 由 客 戶 簡 簽。已 妥 為 簽 署 的 表 格 的

副 本 必 須 在 可 行 範 圍 內 盡 快 交 予 客 戶，另 一 副 本 須 由 主 事

中 介 人 保 存 。  

( 7 )  只 可 使 用 獲 認 可 的 推 銷 資 料 （ 《 操 守 指 引 》 第 I I I . 5 及

I I I . 6 0 ( g )段 ） — 附 屬 中 介 人 只 可 使 用 其 主 事 中 介 人 事 先 核

准 的 廣 告 及 推 銷 資 料。 尤 其 就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而 言，主

事 中 介 人 須 確 保 所 有 關 乎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的 資 料 均 清

晰 明 確， 並 以 不 偏 不 倚 的 方 式 陳 述。主 事 中 介 人 須 訂 立 安

排、程 序 及 管 控 措 施，以 確 保 其 附 屬 中 介 人 所 使 用 的 推 銷

資 料 已 獲 主 事 中 介 人 及 證 監 會 正 式 認 可，或 已 獲 豁 免 而 無

須 證 監 會 認 可 。  

( 8 )  內 部 管 控 措 施 及 程 序 （ 《 操 守 指 引 》 第 I I I . 5 7及 I I I . 5 8段 ）

— 註 冊 中 介 人 須 將 其 向 客 戶 披 露 的 資 料 及 提 供 的 文 件 記

錄 在 案。主 事 中 介 人 須 設 立 及 維 持 妥 善 的 內 部 管 控 措 施 及

程 序，以 確 保 其 附 屬 中 介 人 進 行 的 所 有 受 規 管 活 動 均 備 存

3  合資格延期年金保費指就符合保險業監管局發出的指引所訂一系列條件的延期年金

產品的已繳付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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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 善 的 審 查 線 索，而《 操 守 指 引 》所 規 定 的 所 有 錄 音 及 書

面 紀 錄 須 保 存 最 少 七 年 。   

積 金 局 將 與 前 線 監 督 緊 密 合 作，確 保 註 冊 中 介 人 在 進 行 受

規 管 活 動 時 守 法 循 規。如 發 現 任 何 註 冊 中 介 人 涉 嫌 違 反《 強 積 金 條 例 》

訂 明 的 作 業 要 求 ， 積 金 局 會 轉 介 個 案 予 相 關 前 線 監 督 。  

公 眾 教 育 及 培 訓

投 資 者 及 理 財 教 育 委 員 會 將 於 短 期 內 推 出 有 關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及 合 資 格 延 期 年 金 保 單 的 公 眾 教 育 活 動 ， 而 保 險 業 監 管 局 及 積 金

局 亦 會 協 辦 有 關 活 動 。 註 冊 中 介 人 可 於 積 金 局 網 站 下 載 更 多 相 關 資 料

（ 例 如 有 關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的 常 見 問 題 ） 。  

根 據《 操 守 指 引 》第 I I I . 1 4段，主 事 中 介 人 應 安 排 相 關 的 員 工 及

附 屬 中 介 人 參 加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的 培 訓 活 動 ， 以 確 保 他 們 掌 握 這 方

面 的 知 識 ， 然 後 才 進 行 相 關 的 受 規 管 活 動 。 積 金 局 將 於 2 0 19年 3月 及 4

月 為 業 界 舉 辦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的 簡 介 會 ， 而 持 續 專 業 進 修 活 動 的 舉

辦 機 構 將 由 20 19年 4月 開 始 推 出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的 持 續 專 業 進 修 培

訓 課 程 。  

為 向 業 界 提 供 進 一 步 的 支 援，積 金 局 已 準 備 好 與 業 界 組 織 及 專

業 團 體 合 作 ， 向 註 冊 中 介 人 提 供 有 關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的 持 續 專 業 進

修 核 心 培 訓 課 程 。 如 你 對 本 通 函 的 內 容 有 任 何 疑 問 ， 請 致 電

2 2 92  1 26 7與 李 達 豪 先 生 聯 絡 。  

余 盛 名  

監 理 部  

中 介 人 註 冊 組

總 經 理  

副 本 送 ：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銀 行 操 守 部 高 級 經 理 沈 建 宇 先 生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中 介 機 構 部 發 牌 科 副 總 監

何 韻 琴 女 士  

保 險 業 監 管 局 市 場 行 為 部 高 級 經 理 杜 卓 嘉 女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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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9年 3月 2 2日  




